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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本施行細則依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碩士

在職專班入學暨修業辦法第十條及第十三條規定訂定。 
 

第 二 條  在職專班研究生完成下列資格考規定後，經指導教授同意，始得

依規定申請碩士學位論文口試： 

 （一）參加三場以上與台灣文學相關之學術性研討會。 

 （二）通過資格考試，下列三項擇一： 

 1.論文計畫發表（依所辦公告時間申請，於每學期期末辦理）。 

 2.發表論文 

 3.文獻評論 

 

第 三 條  每學期資格考訂於學位論文考試之前一學期末繳交，研究生須於

繳交截止前，將資格考申請書送請指導教授簽名同意，經承辦人

檢查、所長簽名同意後排定相關作業。除特別情形經所長核可外，

繳交後不得撤回。 

 

第 四 條  在職專班研究生之資格考試擇定論文計畫發表者，須完成初審書

面報告及口試；書面報告須包含大綱及部分章節內容並依本所論

文格式規範撰寫。繳交初審報告並完成口試後，經本所教師及校

外委員組成之審查委員會審查。以出席委員分數之平均分數為審

查成績，審查成績未達七十分者，應重新提交。 

 

第 五 條  在職專班研究生之資格考試擇定發表論文者，須符合以下擇一條

件，並連同發表證明與資格考申請書繳交至所辦： 

 （一）發表在有審查制度之刊物上 

 （二）發表在國內外舉辦之研討會上。 

 

第 六 條  在職專班研究生之資格考試擇定文獻評論者，由指導教授指定之

學術論文（學位論文、期刊論文）與專業書籍各五項進行評述，

並連同資格考申請書繳交至所辦進行審查。 

 

第 七 條 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資格考結果公佈後，如對結果有疑義，得於



結果公布後七日內，檢具複評申請書提出複評申請。申請以一次

為限。 

 

第 八 條  所辦公室於收到研究生複評申請書後，應就該生初審書面報告申

請資料送請本所所務會議複審，以全體委員複審分數之平均分數

為最後之評定依據。 

 

第 九 條  資格考複審應於所辦公室收到申請後十五天內完成，以避免影響

學生權益。 

 

第 十 條  本施行細則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